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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0779 号建议的办理答复

温娟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清洁运输示范区的建议，经会同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市电力公司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静海区

研究答复如下：

一、持续推进重点区域、示范场景交通运输零排放

一是持续拓展清洁能源货车示范应用。2023年以来，市交通

运输委认真落实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双碳工作部署，将“积极推

广新能源重型货运车辆和城市货运配送车辆，打造氢燃料电池车

辆推广应用试点示范区”推进纳入全年绿色低碳工作要点，积极拓

展氢能重卡应用示范。2023年 1月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聚焦天津

港和其上下游大型工业企业间焦煤和焦炭运输需求，成功启动天

津港煤码头-河北旭阳焦化-天津荣程钢铁“重去重回”氢能重卡跨

省运输新场景，实现了氢能重卡“走出天津港、服务京津冀”。2023

年 9月，荣程集团启动我市至河北霸州的氢能重卡跨省线路。2023

年 10月，推动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投用 120台新能源重型货

车，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 80%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推动

天津荣程集团累计投用氢能重卡 275 辆，已成为北方地区最大规

模氢能重卡运营项目，展现出强大的试点示范效应。2024年以来，

推动天津港集团投用 115台新能源重型货车，实现焦炭货类短倒

清洁运输比例达到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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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逐步实现重点区域交通运输零排放。推动滨海新区制定

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、燃气货车限行方案，2024年起，

天津港地区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、燃气货车集疏港。

修订《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，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新增“天津港区

域内停止使用国五及以下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（含燃气）进行铁矿

石、焦炭短途运输”。着力推动天津港、静海区大邱庄工业园、北

辰区陆路港物流园等重点区域清洁运输，目前我市已将天津港清洁

运输比例提升、大邱庄工业园清洁运输实施方案制定、陆路港物流

园绿色物流试点示范等重点区域清洁运输任务纳入污染防治攻坚

战年度工作计划，推动清洁运输示范区建设。

二、持续加强清洁能源运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

一是强化重点货运通道、区域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。完善

公路货运充电网络，持续推进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设置新能源汽车

充电桩等设施，截至目前具备充电服务功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达到

25处，覆盖率达 93%，高速公路服务区在营加气站达到 9处，建

成天津首个“光储充”一体化超级充电站——津蓟高速温泉城服务

区超级充电站；支持国网电力在河北唐山至天津港的交通枢纽地带

宁河大北涧沽镇建设重卡充电站，站内配置 300kW 双枪大功率双

枪快速充电桩 18台，满足津冀两地长途货运电动重卡续航需求。

完善港口物流充电网络，支持天津港在散货物流区域集中建设 300

千瓦充电桩集群及相应的供电配套设备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天津市

单体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重卡公共充电站，可一次性满足 35辆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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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重卡的充电需求，将成为天津港南疆港区、大沽口港区、高沙岭

港区等多个区域提供集疏运补能的重要节点，打造清洁运输充电示

范新标杆。

二是鼓励利用市场化手段提升清洁运输服务能力。推进我市

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，2023 年，市工信局印发了《天津市加快新

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7年）》并推动

落实，成立了天津市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工作专班，统

筹产业转型发展，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重点企业，加强服务

调度与撮合对接，支持企业升级转型并实现增产上量，2023 年全

市汽车产业实现产值 2700 亿元，增长 10.4%。推动融资租赁等商

业模式服务清洁运输发展，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契机，市投资促进

局将鼓励融资租赁公司通过采购设备支持本地各类产业纳入措施

事项，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市场分析和咨询服务，通过政府采购和

公共项目，示范推广通过融资租赁方式，服务清洁运输。

三、完善清洁运输推广配套政策体系

一是加强规划土地要素保障。市规划资源局积极支持交通运输

绿色低碳发展，加强规划土地要素保障，配合市商务局组织编制《天

津市加油站空间布局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并获市政府批复。规

划鼓励在保障安全、技术可行前提下，积极推进加油站资源集约整

合，增加加气、加氢、充电桩等设施，实现加油站功能提升转型，

优化资源配置，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绿色低碳服务水平。

二是持续推进差别化管理政策。降低低排放车辆通行成本，市



4

交通运输委已于 2021年 12月印发《关于调整我市高速公路差异化

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，对进出天津港的新能源国际标准集装箱货车（特

指电动汽车和氢能燃料电池汽车）免收通行费，鼓励车企、车主采

用清洁能源车辆进行集疏运。

四、强化清洁能源运输技术创新与应用

一是持续推进智能网联等新技术应用。我市高度重视智能网联

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示范应用，2022 年印发《天津市智能网联

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批复东疆保税港区智

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实施方案，支持自动驾驶由封闭港区向开放性

园区全场景应用，“天津港至马驹桥物流园公路货运自动驾驶先导

应用试点”项目入选交通运输部首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。

大力推进智能网联车测试道路开放，截至目前累计开放里程已达

1694 公里，河北区、西青区、中新天津生态城、东疆综保区四个

区已实现全域开放。下一步我市将重点结合货运通道持续拓展智能

网联技术应用示范，旨在优化提升区域内交通运输组织效率与企业

运输效率，降低车辆空驶率、怠速率。

二是支持交通运输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。2023 年 2 月，市交

通运输委发布《2022年天津市交通运输行业新技术推广清单》，重

点包含绿色低碳、循环利用等方面 9项新技术，进一步支撑交通运

输领域新能源技术推广。2023 年 11 月组织开展 2024 年天津市智

慧交通创新创意大赛，重点支持领域包括智慧物流、清洁能源运输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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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积极开展模式总结与宣传推广

近年以来，我市积极推进交通运输领域高耗能企业、交通运输

全领域碳排放核算工作，及时掌握底数，支撑相关绿色低碳政策制

定。积极总结清洁运输重点示范工程示范效应，形成《打造氢能物

流产业链示范应用场景》申报交通运输部绿色低碳交通强国建设专

项试点，形成《京津冀零碳货运通道—津冀煤炭与钢铁运输试点》

申报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路典型运输和设施零碳试点项目，均已通过

第二轮评审，相关成效得到了行业专家的广泛认可。下一步我市将

依托试点示范经验，进一步开展方案宣贯、宣传工作，推动清洁运

输解决方案广泛应用。

2024年 4月 24日


